二十六、教職員工退休(職)、撫卹、資遣作業

依據：本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、本校技工工友管理工作規則

作業流程：

退休(資遣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撫 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以簽呈報


資遣案須報部核准准





遺族申請撫卹





退休案件於退休生效日前四個月將相關資料及空白表格送交當事人


撫卹及資遣案件隨時辦理





將相關表件加蓋核與正本無誤章，發文至私校退撫會


退休案件須於當事人生效退休日前三個月前發文





收到私校退撫會寄來之支票、退休(撫卹、資遣)核定函及其它文件





通知當事人(遺族)領取私校退撫會支票





併案存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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